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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替换驻场监管人员的函

[bookmark: _GoBack]无锡向融置业有限公司：
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我司”）接受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委托，依据编号为【2019Z1230-监管服务001】的《光大信托·鸿泰4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监管服务协议》派出监管人员刘萌入驻贵司开展投后监管，现我司已提请委托人同意派出高倩（女，身份证号：130121198809220060）替换刘萌前往贵司驻场。我司在此授权并声明，对高倩在贵司从事监管过程中的行为，我司均予以认可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此授权直至监管协议结束日终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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